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号码
	

	考生号
	
	录取

年份
	
	录取

专业
	

	家庭地址
	
	保留

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预计         年秋季学期开学入学

	家长联系
电话
	
	学生联系电话
	

	保留入学资格原因
	□ 应征入伍 （附入伍通知书复印件或当地征兵办出具的入伍证明）

□ 入职消防救援队伍 （附全国统一应急管理部门的入职批准书复印件）

□ 身体原因 （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

□ 创业 （附营业执照复印件）

□ 其他，请详细说明，必要时请附相关证明材料

                                                                             

	本人承诺
	本人已阅读，明确知晓并同意以下事项：

1.因应征入伍、入职消防救援队伍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2年；因其他原因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保留入学资格1年，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生待遇。

2.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必须在下一学年新生开学前向学校提交入学申请，经学校审查合格后，随下一学年新生一起办理入学手续，编入同专业一年级新生班级学习。经学校审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逾期两周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3.有下列情况之一，取消其入学资格： 

（1）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2）报考其他学校，并被其他学校录取的。 

4.家长已知晓并同意本人的保留入学资格申请，因提供虚假信息造成后果由本人负责。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招办意见
	入学资格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要求□  不符合，原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办理完成后，原件（及相关材料）提交教务处备案,复印2份学生本人、招办各一份。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后应按时返校办理入学手续，超过保留入学资格时间将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予以放弃入学资格处理。

附件材料：1.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备注“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专用”）；2.相关证明材料3.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交委托书。
